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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瑞生代表：
您与其他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支持汾河灵石县段综合治理工程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关于汾河灵石县段综合治理工程资金问题，省水利厅一直高度重视，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2021年省水利厅在编制《汾河流域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时，对灵石县防洪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根据《防洪标准》《灵石县县城总体规划（2016—2030年）》《汾河中游段（兰村至石滩水文站段）治导线规划》《汾河流域生态修复规划（2015—2030年）》和《汾河流域生态景观规划（2020-2035年）》，汾河干流灵石县划定城镇段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非城镇段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根据上述文件提出了初步意见，将“汾河干流灵石段防洪能力提升工程”纳入实施方案。同时将“汾河灵石县段河道治理工程”列入水利部主要支流项目予以重点支持。
从2022年以来，为满足汾河干流灵石县段达到近期防洪标准，在实施汾河干流灵石段综合治理工程中，2021年12月24日，山西省水利厅以晋水财务〔2021〕231号文件下达省级资金5995万元，2023年9月8日，山西省水利厅以晋水财务〔2023〕231号文件下达政府一般债券3527万元，共下达资金9522万元。在规划内防洪部分资金已下达75%。
具体建设内容：汾河干流灵石段综合治理工程治理范围为两渡镇桑平峪村至南关镇富家滩，工程总投资30066.81万元。河道治理长度42km。堤防工程13.82km；防浪墙1.45km；滩槽整治工程24.33km；支流入河口治理0.73km;沿线新建3座及改建4座涵洞，增设拍门5处；新建安全护栏2.24km;生态修复16.71hm2。通过实施以上项目，灵石县汾河干流城区段和乡村段防洪能力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基本达到近期防洪标准。
从灵石县目前现状来看，要解决按汾河划界治导线治理难度大的问题，单靠加高加固堤防，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汾河流域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解决灵石县汾河干流防洪问题，必须同时考虑设置分洪缓洪区、拓宽河道、拆除河道管理范围内妨碍行洪的建筑物，进行系统综合整治。去年灵石县提出“近远结合”对汾河县城至夏门镇采用现状河道和行洪隧洞综合运行、其余河段沿汾河划界治导线进行治理的方案，经专家论证基本通过该方案，项目可研正在编制。
下一步我厅积极协调省财政厅，争取最大资金支持力度。同时，晋中市和灵石县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省级规划，市县主导的原则，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创建新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增加资金投入。并加快现有水利工程推进力度，确保全面完成水利工程项目治理任务，保障防洪工程效益的发挥。
衷心感谢您的建议，希望您继续关注和支持水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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